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3-00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22110

号），中国证监会

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

2013-001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4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洪俭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洪俭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

席职务。 洪俭先生在任期内辞职未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洪俭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洪俭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洪俭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3－01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6

日晚，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所属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南北干货区发生火灾。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

月

7

日起停牌。鉴于火灾损失正在核查中，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02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1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陈栋先生辞去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7

日收到陈栋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

栋先生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陈栋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栋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

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陈栋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3-001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以书面及邮件方式通知全

体董事，并于

2013

年

1

月

5

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

会董事九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先保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有效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通过银行，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2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先保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

,

只担任董事长职务的申请。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

名，聘任陈冬梅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同意陈冬梅女士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陈冬梅女士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陈俊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陈冬梅女士简历

陈冬梅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1

月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8

年

2

月

-2001

年

8

月任合肥华

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

2001

年

8

月

-2008

年

6

月先后任安徽洽洽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

监、董事；

2008

年

6

月

-2013

年

1

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冬梅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先保先生为叔侄关系，除此之外，陈冬梅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俊先生简历

陈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9

月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3

年

9

月

-1998

年

7

月任合肥

橡塑总厂财务部主办会计；

1998

年

7

月

-2003

年

9

月先后任安徽国祯能源集团国祯热电控股公司财务总监、 亳州热电公司

财务总监、安徽生物药业公司财务总监；

2003

年

9

月

-2008

年

6

月任安徽洽洽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8

年

6

月

-2013

年

1

月先后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陈俊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3-002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通过银行，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南翔万盛（芜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南翔万盛

"

）提供财务资助，有关情况如下：

一、对外财务资助的概述

（一）财务资助对象：南翔万盛（芜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二）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三）期限：委托银行发放贷款之日起

12

个月

（四）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年利率：

10%

（六）利息支付：每季度付息一次

（七）还款保证：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安金融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八）贷款用途：用于解决经营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不得挪作他用。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于

2013

年

1

月

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前十二个月未发生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此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南翔万盛（芜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徐华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单位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9

日

住 所：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903

室

经营范围：演艺文化交流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综合体开发与运营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经营），电子商务（涉及行政许可的除外）。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南翔万盛总资产

9,756.42

万元，总负债

42.21

万元，净资产

9,714.21

万元，资产负债率

0.43%

。

南翔万盛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余渐富

注册资本：

30

亿元

单位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22

日

住 所：芜湖市侨鸿国际商城

903

室

经营范围：金融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咨询。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新安金融总资产

37.46

亿元，净资产

32.93

亿元；

2012

年

1-11

月，新安金融实现营业收入

3.83

亿

元，净利润

2.73

亿元。

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风险控制及董事会意见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在国内发展前景广阔。南翔万盛业务创新能力突出，信用情况良好；还款来源比较充

分；担保企业经济实力较强，措施可靠，此次委贷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认为：南翔万盛业务发展前景较好，本次委托贷款担保措施有力，还款来源有保证，并且可以获得较好的

收益。

本次财务资助不存在以下情形，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三）深交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同时，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前十二个月，未发生以下情形：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资金充裕，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给南翔万盛（芜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可

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借款人业务发展前景良好，担保措施有力，该委托贷款事项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该项财务资助方案。

六、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洽洽食品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已制定《对外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对对外财务资助的权限、决策程序做了明确规定。

公司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使用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同时已考虑公司正常业务经营和财务上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保荐机构同意洽洽食品本次利用自有资

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包含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书面通知；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７

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３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本公司申请贰亿元贸易业务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由于本公司原申请的贸易业务综合授信额度已经陆续到期，为保证贸易业务的正常开展，本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２

亿

元贸易业务的综合授信额度。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关于本公司为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五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

５

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８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独立董事已就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８

日巨潮资讯网《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详见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３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三）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为贸

易公司五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７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同意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向银行申请

５

亿元人民币、为期一年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２

、本议案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详见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３

、有关当事方目前尚未正式签署协议文件；

４

、公司上次《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披露于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１７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点：厦门市长岸路

５９

号联检大厦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柯东

注册资本：

８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１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２

、批发零售

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矿产品（国家专控除外）、 焦炭、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

子产品、纺织品、服装及日用品、文具、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食用农产品；

３

、批发、零售燃料油

（不含成品油）；

４

、生产加工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限分支机构经营）；

５

、批发易燃液体：

１

，

２－

二甲苯、

１

，

４－

二甲苯、

２－

氨基

丙烷、

２－

丁酮、

Ｎ

，

Ｎ－

二甲基甲酰胺、苯乙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甲醇、三乙胺、石脑油、乙醇（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６

、批发：预包装食品（按许可证核准的场所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当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和控制关系方框图

３

、主要财务状况：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０３９２．６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１０８．１０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０

元、流动负债

总额

１２１０８．１０

万元、净资产

８２８４．５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５０６４３．１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９３８．１４

万元、净利润

８６９．０３

万元。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２３０４．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２９８１．３３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０

元、流动负债

总额

２２９８１．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９３２３．１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４７０７．２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１７５．５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３８．５８

万元。

最新信用等级：农业银行

ＡＡＡ

、兴业银行

Ａ６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作为贸易公司的保证人，就贸易公司在

１

年期的授信期间向有关银行（具体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湖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平安银行厦门分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并履行保证，保证担保的总额度为

５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该银行综合授信的利率

及其他条件等由贸易公司与上述银行协商确定。 上述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为债务履行之日起

１

年。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的原因：满足贸易公司因正常开展业务经营活动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２

、董事会认为，贸易公司所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该公司业务经营活动的需要，通过“以贸促港、港贸结

合”，在提高贸易业务的规模和效益的同时，还将对本公司物流业务链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在担保风险方面，自

２００７

年

以来，本公司连年为贸易公司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均未发生过由本公司为贸易公司履行担保义务的事项；贸易公

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不存在不可控的担保风险；从贸易公司建立的内控机制来看，该公司使用银行授信额

度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

３

、贸易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本项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为

２０

，

８３８．６９

万元，占净资产

１１．８８％

，均为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股票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２３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规和制度的要求。

３

、会议地点：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海天港区联检大楼

１３

楼公司大会议室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本公司为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五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项议案内容参见登载于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本公司

股东名册，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及授权人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

通过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１８

日—元月

２２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朱玲玲

电 话：（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５５

传 真：（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９０

邮 编：

３６１００６

五、备查文件：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元月

７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3-002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三个计息期间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适用的利率：

6.56%

·调整后适用的利率：

6.30%

·起息日：

2013

年

1

月

6

日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向社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2079

号文核准，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证券简称

"11

沪大众

"

、证券代码

"122112"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为

6

年期浮动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每个计息期的基准利率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www.shibor.org

）上公布的

1

周

Shibor

（

1W

）在当期起息日前

120

个工作日的算术平均值，各期基准利率计算时，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基本利差根据

2012

年

1

月

5

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一致，最终确定为

2.95%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第三个计息期间为

2013

年

1

月

6

日至

2013

年

7

月

5

日，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周

Shibor

（

1W

），第三个计息期间基准利率为

2013

年

1

月

6

日前

120

个工作日

1

周

Shibor

（

1W

）的算术平均值

3.35%

。 第三个计息期间

的票面利率为

6.30%

。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１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２

、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６

名，实际到会

６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田益群先生主持，公司高管人员、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设立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的公告》将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２

、审议关于辽阳京都购物中心资产收购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阳京都项目资产收购的公告》、《独立董事就公司收购辽阳京都购物中心发

表独立意见》将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一、 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授权（相关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公司拟收购辽阳京都购物中心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该购物中心分为地上

９

层和地下

２

层，总建筑面积为

５２

，

５４４．０７

平方米，占地面积

７

，

３０４．６０

平方米。 其中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拥有

３６

，

８７６．７９

平方米房产及

６

，

０８５．６０

平方米的土

地使用权，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１５

，

６６７．２８

平方米房产及

１

，

２１９．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为此，公司决定设立全资子公司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由其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并对该项目进行装修改造和经

营。 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５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的议案》。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７３

号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股权结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６

、法定代表人：杜善津

７

、出资方式：现金方式（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抵押方式筹集）

８

、经营范围：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建筑装饰材料、机电设备（不含小汽车）、金属材料、防盗保险柜、保健食品、预包装兼散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烟、酒、中西成药、音像制品、图书、水果、蔬菜、粮油、肉、禽、蛋、水产品、鲜花、野生动物（见许可证

范围）零售；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摄影摄像、其他日

用维修（不含专项审批）、服装修补、经营广告业务、柜台出租、物业管理；经营停车场。

以上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目的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授权（相关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公司拟收购辽阳京都购物中心全部资产，并对该项目进行装修改造和经营，同时便于对新项目的独立经

济核算，公司董事会经研究决定同意此次投资。

２

、存在的风险

受国家政策及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在住宅市场被严厉调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商业地产领域，尽

管目前辽阳商业发展一般，但国内其他零售及商业地产发展商均展开在国内三、四线城市布点，如果未来辽阳出现更大

体量、更新的物业，将对本项目产生冲击。辽阳作为地级市，零售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存在市场增长空间和购买力水

平有限的可能，商场开业后可能达不到销售预期。 上述事项对公司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经确立了零售业、酒店业协同地产业复合发展的战略。辽阳当地零售市场发展水平不高，且尚无大型零售企

业进入，通过本项目的开发，公司具有先入为主的机会。 通过本项目的开发，从战略层面来看，这是公司进入三、四线城

市发展零售业乃至商业地产的有益尝试，将为公司实现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北区域扩展的战略构想奠定基础。 通过本项

目的开发，将进一步放大公司品牌增值力，开创盈利空间，同时不断巩固公司传统优势产业

－

零售业的经营优势。

项目投资风险与机遇并存，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零售行业走势，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

估，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加强核心能力和品牌培育，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竞争力。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阳京都项目资产收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金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辽阳京都购物中心（以

下简称“京都项目”）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拟与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收购京都项目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京都

项目分为地上

９

层和地下

２

层，总建筑面积为

５２

，

５４４．０７

平方米，占地面积

７

，

３０４．６０

平方米。其中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拥

有

３６

，

８７６．７９

平方米房产及

６

，

０８５．６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辽阳新世纪集团

有限公司拥有

１５

，

６６７．２８

平方米房产及

１

，

２１９．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收购

京都项目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全票通过该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赵彦志、张启銮、李源山经审阅本次资产交易的有关资料和各方签署的协议，认为：本次交易是建立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易内容客观、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价格合理，

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收购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１

、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

名称：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７３

号

法定代表人：王英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１８６１２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五金，建筑材料，百货，鞋帽，服装，针纺织品，钟表眼镜，照相器材，土产日杂（不含烟花爆竹），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交通旅游用品，家具，文具，食品（凭许可证经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房屋代理销售；出租柜台；

广告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台球，电动玩具、模拟机、游戏机、电影放映、健身、预包装食品经营（限分支机构经营）。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范围内行政许可项目凭相关有效许可经营）；物业管理（需资质的凭资质证书经

营）。

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为法人独资企业，投资者为沈阳市新世纪康志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名称：沈阳市新世纪康志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住所：康平县康平镇含光街

法定代表人：王英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拾伍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拾伍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４０６１

（

１－１

）

经营范围：纺织品、针织品、棉花、五金、服装鞋帽、文化用品、化纤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销售；针织品生产。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英志。 一个股东：王英志。

２

、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５４

号

法定代表人：王英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１６６４３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商业批发与零售业，物业管理，物流仓储服务，停车场管理，广告服务，风味美

食小吃，电动玩具、模拟机、游戏机（项目中需凭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不得经营）。

新世纪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共有两个股东：王英志出资

２

，

８５０

万元，占公司股权的

９５％

；王英萍出资

１５０

万元，

占公司股权的

５％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是王英志。

（二）与公司的关系

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英志，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前十名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为京都项目全部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京都项目分为地上

９

层和地下

２

层， 总建筑面积为

５２

，

５４４．０７

平方米，占地面积

７

，

３０４．６０

平方米。 其中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拥有

３６

，

８７６．７９

平方米房产及

６

，

０８５．６０

平方米的土

地使用权，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１５

，

６６７．２８

平方米房产及

１

，

２１９．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本次收购的交易金额

为人民币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二）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况和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等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项。

（三）评估情况

交易标的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１

、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申报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２

号），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

３６

，

８７６．７９

平方米房产及

６

，

０８５．６０

平方

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１６．０９

万元。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被评估单位：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１７

，

４２３．８２ １３

，

５９４．４１ １６

，

４４９．５９ １６

，

４４９．５９ －５．５９ ２１．００

４－６－１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１７

，

４２３．８２ １３

，

５９４．４１ １６

，

４４９．５９ １６

，

４４９．５９ －５．５９ ２１．００

４－６－２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

助设施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３

固定资产

－

管道及沟槽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设备类合计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４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类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５

固定资产

－

车辆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６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７

固定资产—土地

５１６．６０ ５１６．６０ ５

，

５６６．５０ ５

，

５６６．５０ ９７７．５２ ９７７．５２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７

，

９４０．４２ １４

，

１１１．０１ ２２

，

０１６．０９ ２２

，

０１６．０９ ２２．７２ ５６．０２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７

，

９４０．４２ １４

，

１１１．０１ ２２

，

０１６．０９ ２２

，

０１６．０９ ２２．７２ ５６．０２

２

、对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申报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３

号），对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

１５

，

６６７．２８

平方米房产及

１

，

２１９．００

平

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０

，

２２２．９５

万元。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元正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２

号），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

３６

，

８７６．７９

平方米房产及

６

，

０８５．６０

平方

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１６．０９

万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被评估单位：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４

，

６２６．１３ ４

，

２６０．１９ ７

，

４６７．０３ ７

，

４６７．０３ ６１．４１ ７５．２７

４－６－１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４

，

６２６．１３ ４

，

２６０．１９ ７

，

４６７．０３ ７

，

４６７．０３ ６１．４１ ７５．２７

４－６－２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施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q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３

固定资产

－

管道及沟槽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设备类合计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４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类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５

固定资产

－

车辆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６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７

固定资产—土地

１１１．１８ １１１．１８ ２

，

７５５．９２ ２

，

７５５．９２ ２

，

３７８．７６ ２

，

３７８．７６

固定资产合计

４

，

７３７．３１ ４

，

３７１．３７ １０

，

２２２．９５ １０

，

２２２．９５ １１５．８０ １３３．８６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合计

４

，

７３７．３１ ４

，

３７１．３７ １０

，

２２２．９５ １０

，

２２２．９５ １１５．８０ １３３．８６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３

、评估汇总情况

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５２

，

５４４．０７

平方米，占地面积

７

，

３０４．６０

平方米，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估价为人民币

３２

，

２３９．０４

万元。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

出让人：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人：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１

、标的资产

１．１

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标的资产的转让。

１．２

本合同涉及的标的资产（甲方出让的房屋、所占有的土地）具体状况如下：

１．２．１

标的资产中的房屋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７３

号。 规划用途：商业；房屋建筑面积

３６

，

８７６．７９

平方米，该

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６

，

０８５．６０

平方米。 甲方依法取得的房地产权证号为：

１

）、辽市房权证辽市字第

００３５２０１９

号

（

－１

层），面积：

２

，

７４８．４５

平方米；

２

）、辽市房权证辽市字第

００４０６３０７

号（

－２－６

层），面积：

２８

，

７７２．６２

平方米；

３

）、辽市房权证

辽市字第

００３４５３７８

号（

７－９

层），面积：

５

，

３５５．７２

平方米。 总层数：地上九层，地下二层。

１．２．２

标的资产中的土地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７３

号，面积为

６

，

０８５．６０

平方米，该土地的土地所有权类型为

国有，甲方以出让方式获得，并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辽白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２

号。

该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截止至

２０４６

年

４

月

８

日。

２

、标的资产总价款、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２．１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大写）：贰亿壹仟万元整。

２．２

本合同生效后， 乙方于房地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价款的

３０％

计人民币

６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大写：陆仟叁佰万元整；乙方于房地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五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

１４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大写：壹亿肆仟贰佰万元整；剩余的转让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待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如甲方所出让的

资产无任何纠纷，乙方将于该期限届满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２．３

乙方交付房价款时，甲方应开具符合税务规定的收款凭证。

３

、资产交接

３．１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于本合同生效后十日内将标的资产全部移交给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 上述

标的资产权利、责任自该标的资产移交之日起转移给乙方。

３．２

交接时，消防、电梯由相关专业机构对设施进行检验并出具验收报告，检验验收费用由甲方承担。 其他验收项

目变电所、自来水、供电、供暖、供气设施由甲乙双方按现有状态进行交接。

乙方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进行查验后，甲乙双方签订房屋交接书为房屋转移占有的标志。

３．３

交接完成后，乙方有权对标的资产使用。

３．４

甲方对《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并对其因隐瞒涉及标的资产交割日之前的债务，致使乙方遭受被

隐瞒债务追讨而向债权人实际履行被隐瞒债务支付义务的，甲方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

权人追讨时，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乙方有权暂扣未付的转让款，并有权从该暂扣款中抵扣甲方应付给乙方的赔偿款。

但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讨时，乙方不能与该债权人和解，且乙方应在三（

３

）个工作日内及时书面通知甲

方。为了减轻甲方的赔偿责任，甲方应有权要求乙方协助甲方对债权人行使抗辩权，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

讨时，乙方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免除甲方的赔偿责任：（

１

）乙方擅自与该债权人和解的；（

２

）未按约定的期限及时

书面通知甲方或不通知甲方的；

３．５

乙方对其签章查收的《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负责，不得于查收后向甲方重复索取。

３．６

标的物与楼上住宅的水、电、燃气、供暖等能源设备设施要独立计量及独立的空间安装管理，现有公用部分甲

乙双方各自改造并各自承担费用。

３．７

乙方在改造安装设备过程中，如果需要拆除住宅部分的土建及设备，乙方负责修复并承担费用，如遇阻碍，甲

方应负责协调。

３．８

由于现有消防设施及结构不能满足消防要求，乙方在改造时甲方需要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３．９

在转让资产过户完成后，乙方享有资产中人防工程的使用及管理权。

（二）公司与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

出让人：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人：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１

、标的资产

１．１

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标的资产的转让。

１．２

本合同涉及的标的资产（甲方出让的房屋、所占有的土地）具体状况如下：

１．２．１

标的资产中的房屋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７３

号。 规划用途：商业；房屋建筑面积为

１５

，

６６７．２８

平方米。

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１

，

２１９．００

平方米。 甲方依法取得的房地产权证号为：辽市字第

００３１３４９５

号。

１．２．２

标的资产中的土地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７３

号，面积为

１

，

２１９．００

平方米，该土地的土地所有权类型为

国有，甲方以出让方式获得，并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辽白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９

号。

该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截止至

２０４６

年

４

月

８

日（见附件一）。 房屋平面图和土地范围（见附件二）。

２

、标的资产总价款、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２．１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大写：壹亿元整。

２．２

本合同履行后，乙方于房地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价款的

３０％

计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大写：叁仟万元整；乙方于房地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五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

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大写：

陆仟伍佰万元整；剩余的转让款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待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如甲方所出让的资产无任何纠

纷，乙方将于该期限届满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２．３

乙方交付房价款时，甲方应开具符合税务规定的收款凭证。

３

、资产交接

３．１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于本合同生效后十日内将标的资产全部移交给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 上述

标的资产权利、责任自该标的资产移交之日起转移给乙方。

３．２

交接时，消防、电梯由相关专业机构对设施进行检验并出具验收报告，检验验收费用由甲方承担。 其他验收项

目变电所、自来水、供电、供暖、供气设施由甲乙双方按现有状态进行交接。

乙方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进行查验后，甲乙双方签订房屋交接书为房屋转移占有的标志。

３．３

交接完成后，乙方有权对标的资产使用。

３．４

甲方对《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并对其因隐瞒涉及标的资产交割日之前的债务，致使乙方遭受被

隐瞒债务追讨而向债权人实际履行被隐瞒债务支付义务的，甲方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

权人追讨时，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乙方有权暂扣未付的转让款，并有权从该暂扣款中抵扣甲方应付给乙方的赔偿款。

但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讨时，乙方不能与该债权人和解，且乙方应在三（

３

）个工作日内及时书面通知甲

方。为了减轻甲方的赔偿责任，甲方应有权要求乙方协助甲方对债权人行使抗辩权，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

讨时，乙方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免除甲方的赔偿责任：（

１

）乙方擅自与该债权人和解的；（

２

）未按约定的期限及时

书面通知甲方或不通知甲方的；

３．５

乙方对其签章查收的《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负责，不得于查收后向甲方重复索取。

３．６

标的物与楼上住宅的水、电、燃气、供暖等能源设备设施要独立计量及独立的空间安装管理，现有公用部分甲

乙双方各自改造并各自承担费用。

３．７

乙方在改造安装设备过程中，如果需要拆除住宅部分的土建及设备，乙方负责修复并承担费用，如遇阻碍，甲

方应负责协调。

３．８

由于现有消防设施及结构不能满足消防要求，乙方在改造时甲方需要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３．９

在转让资产过户完成后，乙方享有资产中人防工程的使用及管理权。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的资产为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因此，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发生

高层人事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自筹。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经确立了零售业、酒店业协同地产业复合发展的战略。辽阳当地零售市场发展水平不高，且尚无大型零售企

业进入，通过本项目的开发，公司具有先入为主的机会。 通过本项目的开发，从战略层面来看，这是公司进入三、四线城

市发展零售业乃至商业地产的有益尝试，将为公司实现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北区域扩展的战略构想奠定基础。 通过本项

目的开发，将进一步放大公司品牌增值力，开创盈利空间，同时不断巩固公司传统优势产业

－

零售业的经营优势。项目投

资风险与机遇并存，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零售行业走势，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

风险应对策略，加强核心能力和品牌培育，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竞争力。

七、备查文件

１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辽阳京都项目资产转让合同；

４

、辽阳京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独立董事就公司收购

辽阳京都购物中心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彦志先生、李源山先生、张启銮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本次资产交易的有关资料和各方签署的协议，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易内容

客观、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价格合理，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市场

规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收购行为。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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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发行的中行转债累计已有

人民币

６７２

，

０００

元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８０

，

５３４

股

，

占本行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

０．００００６６％

。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行转债尚有人民币

３９

，

９９９

，

３２８

，

０００

元未转股

，

占中

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３％

。

一

、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

２０１０

］

１４８

号文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７２３

号文核准

，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公开发行了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

，

发行总额

４００

亿元

。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

２０１０

］

１７

号文同意

，

本行

４０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债券简称

“

中行转债

”，

债券代码

“

１１３００１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本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

，

目前转股价格为

３．４４

元

／

股

。

二

、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累计已有

６７２

，

０００

元中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８０

，

５３４

股

，

占本行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０．００００６６％

。

其中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

有

１０

，

０００

元中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

，

转股股数为

２

，

９０６

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行转债尚有

３９

，

９９９

，

３２８

，

０００

元未转股

，

占中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３％

。

三

、

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占总股本比

例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占总股本比例

Ａ

股

１９５，５２５，０６３，９６４ ７０．０４％ ２，９０６ １９５，５２５，０６６，８７０ ７０．０４％

Ｈ

股

８３，６２２，２７６，３９５ ２９．９６％ － ８３，６２２，２７６，３９５ ２９．９６％

总股本

２７９，１４７，３４０，３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０６ ２７９，１４７，３４３，２６５ １００．００％

注

：

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四

、

其他

联系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团队

电话

： （

８６

）

１０－６６５９２６３８

传真

： （

８６

）

１０－６６５９４５６８

电子信箱

：

ＢＯＣＩＲ＠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通信地址

：

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８１８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七日


